信息与通信学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试点实施方案

为推动学院人才培养与产业和科研的深度融合，整合教学资源、科研力量和产业需求，推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结合学校《关于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助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通知》精神，特制订本试点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
聚焦产业真需求、科研真问题，以专业核心能力培养为主线，通过“企业定制化培养”（产教融合）或“科研项目实战训练”（科教融汇）等路径，构建“半年以上深度实践+学分认定”的育人新模式。
二、适用对象
通信工程专业3年级本科生（2023级）。
三、领导小组：
组长：张智昱 曹卫平 
组员：展领 张法碧 李晓欢 刘涛 
秘书：相关秘书、辅导员
四、实施路径
1、科教融汇路径
以“真问题导向、真研究过程、真成果产出”为科研⼯作导向。开展无线通信技术、智能信息处理、卫星导航、微波与天线技术、集成电路等研究领域方向的课题研究。
学生进入高水平科研团队，在科研导师指导下，承担具体研究任务，学习先进科研方法，参与实验研究、数据分析、学术讨论、论文或专利撰写等全过程。
2、产教融合路径
聚焦桂林、南宁和珠三角地区行业龙头企业或“专精特新”企业的真需求，学生作为“准员工”进入企业特定岗位或项目组，在企业导师指导下，全程参与需求分析、方案设计、实施调试、测试验证、总结汇报等完整流程。
实习分为学院统筹安排实习与自主实习两种。
五、人才培养方案改革
将大三下学期课程提前结束（例如：春季学期最长课程48学时，可以考虑每周3次课，在第10周考试结束；春季学期8周+小学期4周+暑期6周+秋季学期到10月，总计6个月参与实习与科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计划，也可以将实习延至秋季学期初。）
同时将在2024级培养方案中将部分第六学期课程调整到第五学期。
六、学分认定办法
 1、参与产教融合路径学生：（1）认定为“生产实习”学分：直接获得生产实习所需全部学分，可不再参加学院统一组织的短期集中实习；（2）可认定专业工程设计学分，需选课并提交相关材料；(3) 可认定电子工程训练2学分，需选课并提交相关材料;（4）可认定为创新创业拓展课程学分（具体认定方法见学校相应文件）；（5）根据实际承担的岗位内容，可认定为多元化教育课程学分，需要提交申请并交学院相关课程组进行讨论后认定。
2、参与科教协同路径学生：（1）可认定专业工程设计学分，需选课并提交相关材料；(2) 可认定电子工程训练2学分，需选课并提交相关材料;（3）可认定为创新创业拓展课程学分（具体认定方法见学校相应文件）；（4）根据实际承担的岗位内容，可认定为多元化教育课程学分，需要提交申请并交学院相关课程组进行讨论后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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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产教融合路径学生全面实施“双导师制”：
1、导师聘用
（1）要求企业为学生配备企业导师（主要负责学生在企业课题的指导、实施）；
（2）学院为学生配备校内联合导师，校内导师原则上要求和企业研究方向相近的教师担任，有和企业开展合作研究的可能，并作为该企业特派员常年负责与该企业的业务开展。
2.导师职责
（1）共同指导学生制定个人实践学习计划。
（2）定期（至少每周一次）与学生进行线上或线下交流指导，关注学生思想和学习动态，协调学生与企业相关事务。
（3）共同负责学生实践过程的考核与评价。
（4）校企导师共同研讨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5）积极参与企业项目，与企业进行合作研究。
3、考核评价与教师工作量计算由学院相关实习办法和学院科教协同实施办法决定。
八、保障措施
1、学院成立专门小组负责实习基地的遴选与维护。
组长：张智昱 曹卫平 
副组长：展领 张法碧 李晓欢 刘涛 专业负责人
成员：相关专业系主任、副高及以上专任教师、相关辅导员。
秘书：相关秘书
职责：组长和副组长负责制定实习相关政策，与基地领导沟通；成员负责具体联系实习基地，并积极与实习基地进行合作，负责实习过程的指导，作为实习的校方导师；秘书负责实习基地数据统计。
2、遴选实习企业基本标准
（1）遴选企业要与专业具有较好的契合度；
（2）遴选企业以广西和大湾区为主；
（3）企业应该有为学生解决住宿（或者提供住宿补贴）和安全保障的能力。
（4）企业可以优先考虑实习学生的就业。
（5）优先遴选头部企业。
3、学院成立专门小组负责科教融汇工作小组（另文）。
4、建议学校设立专门部门和专岗常年负责与企业的联系（包含但不限于学生培养、科研、教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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